
中共济宁学院委员会文件 
 

 

济院字〔2021〕10 号  
 
 

关于张书义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
 

各党总支（党委）、党支部： 

经研究决定： 

张书义同志任党委办公室（院长办公室 巡察工作办公室）

主任； 

邵明哲同志任文化传播系副处级组织员； 

孔利剑同志任计算机科学系副处级组织员； 

赵正德同志任初等教育学院（曲阜师范校区）副处级组织员。 

 

李凡路同志不再担任党委办公室（院长办公室）主任职务； 

刘克非同志不再担任纪委、监察专员办公室综合处处长职务； 

陈彦华同志不再担任外国语系党总支书记职务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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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维龙同志不再担任数学系党总支书记职务； 

胡国柱同志不再担任应用型人才培养基地正处级组织员职

务； 

尹春光同志不再担任生命科学与工程系党总支副书记职务； 

薛庆文同志不再担任计算机科学系党总支副书记职务； 

孙  辉同志不再担任初等教育学院（曲阜师范校区）党委委

员、副书记职务； 

赵正德同志不再担任初等教育学院(曲阜师范校区)党委副

书记职务； 

孔利剑同志不再担任初等教育学院（曲阜师范校区）党委委

员职务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济宁学院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3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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